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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 理  词

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我接受原告的委托，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指派，担任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今天的庭审，现依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，发表如下代理意见：
一、被告拖欠原告货款37428.6元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被告应该履行还款义务。
1、原告有被告方出具的欠条8张，收据71张，共计79张，金额37428.6元票据为证，这些欠条和收据上有被告方员工罗某、葛某、孟某、沈某、刘某等人签收，这些票据是原告于2003年8月到10月为被告供货的票据，并且被告用支票结过款，这些货款是尚欠的。
2、2004年3月29日（***）A民初字第B号判决书：原告宫某诉被告（与本案被告相同）货款纠纷案中被告辨称“我公司于2003年3月2日与孟某签订协议书一份，我公司将原承包A公安分局巡察三队食堂转租给孟某经营，孟某独立经营，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，结账如用支票，我公司收取业务费。2003年9月，孟某跑了。我公司有时帮孟某给客户用我公司的名义开支票，……。”

（***）A民初字第C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安某诉被告（与本案被告相同）货款纠纷案件中被告辨称：“……，安某出具的单据中罗某、葛某及姓孟的都曾在我单位工作过，但签收安某货物的时候，罗某等人已经不在我单位了，他们如使用我单位的支票，我单位每张支票收取10元费用。2003年11月21日，我单位与罗某签订了协议，……。”

在2003年11月5日，孟某还在原告收据上签字。（见本案原告提供证据清单第X页第XX行），可见被告在说谎，原告只举此一例，其他79张收条、欠条均能戳穿被告的谎言。
（***）A民初字第C号判决庭审中被告方出示《协议》“四，乙方可以借用“D”对方经营，但不得以甲方的名义对外非法经营，……..。五、乙方如需甲方提供发票，甲方则按票面金额提取10%，作为税金。”庭审中被告说：“……但签收安某货物的时候，罗某等人已不在我单位了，……”而被告在庭审中出示与罗某协议是2003年11月21日，且庭审时被告口口声声说罗某可以出庭作证，但事实上罗某拒绝出庭。被告的《协议书》真实性无法认定，被告2003年3月—6月拖欠该案中安某货款，却想推到罗某身上，罗某拒绝出证，被告也是在为赖账说谎。
二、被告方罗某、葛某、孟某、刘某等签收人均为被告方职工，是代表被告方收货，被告方向原告方用被告支票结过货款，这一点被告在第C号判决庭审中和第B号判决庭审中包括此次庭审均承认以上签收人曾是本单位职工，被告为他们支票结款，系表见代理行为，被告应承担还款责任。

综上，原告认为原、被告之间存在供货关系，被告拖欠原告货款事实清楚，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应该还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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